
《电网公平开放监管办法》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规范电网公平开放行为，加强电网公平开放监

管，保护相关各方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能源局于

近日印发了《电网公平开放监管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现从文件出台背景、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解读。

一、《办法》出台的背景

电网作为电力系统的“中间环节”，在电力系统运行处于

重要地位，具有自然垄断属性。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力工业

高速发展和电力改革深入推进，电源接入和电网互联等电网

公平开放工作越来越受到市场主体关注，制定出台《办法》

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一是深入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需要。自《关于进一步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 号）印发以

来，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机制架构，发电侧和售电

侧市场竞争不断推进，培育了一批新兴市场主体，竞争有序

的电力交易格局不断深化，但与之相关的电网公平开放服务

难以满足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一些市场主体反映电网企业

存在接入门槛较高、审批手续繁琐、周期长等问题，对提升

电网公平开放服务水平的意愿较为迫切。

二是进一步提升电网接入服务水平的需要。一方面，近

年来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和电力负荷不断攀升，特别是“双碳”

战略目标引领下新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大量风电、光伏电

源要接入电网，对电网公平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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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新形势下，市场主体

对电网接入服务的要求也在提高，希望在办理电网相关业务

时能享受“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等优质服务。为更好地满

足市场主体需求，客观上需要有专门的制度规范来指导电网

公平开放服务工作。

三是进一步强化电网公平开放监管的需要。根据《电力

监管条例》相关规定，监管电网公平开放是能源局及其派出

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当前监管实践中，监管机构主要依

据《电力监管条例》、《供电监管办法》以及能源局制定的有

关规范性文件对电网公平开放情况实施监管。监管的内容虽

不同程度涉及电网公平开放相关环节，但一些具体监管要求

尚不能对电网公平开放予以全流程覆盖，监管中发现的部分

问题处理也缺乏针对性依据，亟需制定《办法》为系统开展

电网公平开放监管提供指导和遵循。

二、《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明确了七个方面内容。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办法》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

基本原则、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以及国

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在电网公平开放

监管中的职责。

第二章电源接入电网。明确了电网企业应公平无歧视为

电源项目业主提供电网接入服务以及相关禁止性行为；规定

了新建电源项目接入电网应满足的条件，以及并网意向书受

理、接入系统方案回复、接网协议签订与执行等主要环节的



流程与时限等内容。

第三章电网互联。明确了电网企业应公平无歧视提供电

网互联服务以及相关禁止性行为；规定了电网联网意向书受

理、电网互联系统方案回复、互联协议签订与执行等主要环

节的流程与时限等内容。

第四章信息公开。规定了电网企业向电源项目业主、电

网互联提出方公布电网公平开放相关信息的内容、时间及实

现方式等要求。

第五章监管措施。明确了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可以

采取监管约谈、监管通报、出具警示函、纳入不良信用记录、

行政处罚等措施，以保证办法的贯彻执行。

第六章法律责任。明确了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从事

监管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以及电力企业违规情形及对应罚

则。

第七章附则。规定了派出机构可依据办法制订辖区实施

细则以及办法施行时间等。


